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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7年2月24日

（2017）浙0503民初212号
沈建根、孙占良：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南浔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孚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复印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开庭传
票、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案件告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关于在互联网公布裁判
文书的告知书、关于适用简式裁判文书的告知书各一
份。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
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6月6日11时00分在本
院菱湖法庭开庭审理。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23民初890号

郑建平：本院受理原告胡来龙与被告郑建平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故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本案原告诉请本院判
令：1、被告郑建平立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20000元整；
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上述材料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举证期限和答辩
状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逾期不举证视
为放弃举证权利，逾期不答辩不影响本案审理。定于
2017年5月15日10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523民初5200号之一

浙江天楷实业有限公司、吕忠仁：本院受理原告
中宇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浙江天楷实业有
限公司、吕忠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案现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523
民初520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523民初6965号

胡良锦：本院受理原告叶正良诉胡良锦闵建杰嗲
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
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523民初6965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被告胡良锦给付原告叶正
良借款 27500 元，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
行。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
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
案受理费490元（已预交），公告送达费600元（原告已
预付浙江法制报社），合计1090元，由被告胡良锦负
担，限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缴纳。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523民初5315号

丁国强：本院受理原告杨豆豆与被告丁国强、王
国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523 民初 5315 号民事判决
书。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6174号

浙江索特施实业有限公司：原告金华市白龙桥纸
箱厂为与被告浙江索特施实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702 民初
617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7745号

浙江索特施实业有限公司：原告金华市顺旺海绵
厂为与被告浙江索特施实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702民初774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6664号

张伟、朱卫飞：本院受理原告章建朝与被告张伟、
朱卫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702民初6664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10274号

王增力：本院受理原告王道战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702民初10274号民事判决书。请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简案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21552号

李会勇：本院受理原告深圳市赢时通汽车服务有

限公司义乌分公司诉被告李会勇融资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之规定，向被告李会勇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及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原
告深圳市赢时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义乌分公司诉请：
1、被告支付租金9500元，滞纳金合计为1425元（此金
额为暂定金额，暂时计算至2016年12月，之后的租金
按1900元/月计算至被告实际返还车辆之日止，滞纳
金按照合同约定的计算标准计算至被告清偿欠款之
日止）；2、解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汽车租赁合同，被告
返还车牌号为浙GZ1A21车辆。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被告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本案依法由
审判员李永群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黄允荣、黄
杭生组成合议庭，定于2017年5月15日14时20分，在
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82民初53号

林振堆：本院受理原告义乌市亿丰不干胶商行诉
被告林振堆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被告
林振堆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原告义乌市亿丰不干胶商行诉
请：被告支付货款人民币31600元整，并要求承担利息
损失（利息从立案受理之日起按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实
际履行之日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被告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本案依法由审判员李永群担任审判
长，与人民陪审员黄允荣、黄杭生组成合议庭，定于2017
年5月15日14时，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82民初941号

胡灵水：本院受理原告义乌市鼎龙不锈钢有限公
司与被告胡灵水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
无法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转换程序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2017）浙0782民字941号民事裁定书及
开庭传票。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举证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2017年5月
21日上午九时在第二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20612号

吴显旺：本院受理原告张冬生诉被告吴显旺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被告吴显旺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
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
材料，原告张冬生诉请：被告支付原告货款人民币
103000元及利息（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
同类贷款利率计付至实际履行之日止）。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被告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本案
依法由审判员李永群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黄允
荣、黄杭生组成合议庭，定于2017年5月11日上午9
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14854号

俞文武：原告徐学文为与被告俞文武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被告俞文武下落不明，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被
告俞文武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782民初14854号民
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俞文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日内支付原告徐学文货款126298元，并赔偿利息损
失（从2016年5月2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
基准利率计付至本判决履行完毕之日止）。案件受理费
2826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俞文武负担。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23民初84号

曹猛、周如、浙江恬朗工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王忠余与被告曹猛、周如、浙江恬朗工贸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5月18日上午9时在
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5）金武商初字第1273号

周焱垚、池苏萍：本院受理原告杨征宇诉被告周
焱垚、池苏萍、方顺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依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5）金武商初字第1273号民事判决书。
该判决书判令：1、被告周焱垚、池苏萍于本判决生效
后7日内归还原告杨征宇借款550000元并支付利息
（利息从2013年12月4日起至2014年3月31日以本
金 600000 元为基数、从 2014 年 4 月 1 日起以本金
550000元为基数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
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被告周
焱垚、池苏萍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支付原告杨征宇
实现债权费用15000元；3、被告方顺喜对上述第一、二
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在承担连带责任的范围内

有权向被告周焱垚、池苏萍追偿；4、案件受理费5839
元，由被告周焱垚、池苏萍、方顺喜负担，限于本判决
生效后7日内交纳。请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84民初7346号

徐新河：原告吕高厅为与被告徐新河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
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
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784民初7346号民
事判决书。请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浙江省永
康市人民法院民二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84民初280号

丁杭晓、章海燕、永康市维珍工贸有限公司、兰溪
市日久工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林培艳与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起诉状和证据副本、民事裁
定书（转程序）、合议庭成员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开庭审
理日期为2017年6月2日9时00分，开庭地点在永康
市人民法院19号审判庭。合议庭成员为章璐、陈月
园、应萌芯。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84民初284号

丁杭晓、章海燕、永康市维珍工贸有限公司、兰溪
市日久工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林培艳与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起诉状和证据副本、民事裁
定书（转程序）、合议庭成员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开庭审
理日期为2017年6月2日10时00分，开庭地点在永康
市人民法院19号审判庭。合议庭成员为章璐、陈月
园、应萌芯。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84民初283号

丁杭晓、章海燕、永康市维珍工贸有限公司、兰溪
市日久工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林培艳与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起诉状和证据副本、民事裁
定书（转程序）、合议庭成员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开庭审
理日期为2017年6月2日9时30分，开庭地点在永康
市人民法院19号审判庭。合议庭成员为章璐、陈月
园、应萌芯。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4民初8242号

杨庆楠：本院对原告王淳祎与被告杨庆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0784民初824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4民初9907号

武义聚福日用金属制品有限公司、马卓迪、吕晓
华：原告浙江永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
永康市高爵金属制品厂、武义聚福日用金属制品有限
公司、胡中华、陈瑶、马卓迪、吕晓华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
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转程
序）、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诉讼风
险提示。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开庭审理时间为2017年6月5日
14时20分，开庭地点为本院19号法庭，合议庭组成
人员：章璐、徐香珍、应萌芯。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
依法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4民初7071号

梁友林：本院受理原告胡跃龙与被告梁友林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
向你送达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 92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784 民初
7071号民事判决书。请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民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4民初8638号

方京玉、浙江茗荟有机农产品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金丽燕与被告方京玉、浙江茗荟有机农产品有
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采用其
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6）
浙0784民初8638号民事判决书。请你们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7193号

薛小芳：本院对原告张方青诉被告薛小芳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0726民初719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
由被告薛小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归还原告
张方青借款人民币35000元及利息（按年利率6%从
2016 年 10 月 10 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履行之日
止）。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408办公室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6438号

陈春晖：本院对原告陈振杰诉被告陈春晖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0726民初643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
由被告陈春晖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归还原告
陈振杰借款人民币450000元及违约金（按月利率2%
从 2014 年 8 月 1 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履行之日
止）。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408办公室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216号

任咸雷、陈榴花：本院受理原告黄先绍诉你们之
间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2017年5月25日8时40分在浦江县人民法
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7778号

盛利光：本院受理原告潘炼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726民初777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9013号

张振瀚：本院受理原告李庆诉你及被告洪姗姗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 0726 民初 901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428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
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576号

孟范华：本院受理原告吴伟峰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726民初576号
民事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
合议庭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17
年5月22日上午09时在第13审判庭开庭进行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504号

全亨利：本院受理原告周丽娜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726民初504号
民事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
合议庭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17
年5月22日上午08时50分在第13审判庭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507号

张逸民：本院受理原告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
江支行诉张逸民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名单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
5 月 29 日上午 09 点 00 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
庭进行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7568号

王建：本院受理原告浦江县鲁翔磨盘店诉被告王
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6）浙0726民初756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7122号

徐荣伟：本院受理原告浦江县星河瓷砖商行诉被
告徐荣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726 民初 7122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
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6420号

陈能斌、马德钢：本院受理原告李剑锋诉被告陈
能斌、马德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726民初6420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7194号

傅雷震、王俏丽：本院受理原告谢光跃诉被告傅
雷震、王俏丽之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726民初7194号
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147号

蒋坚强、金淑兰：本院受理原告黄云霞诉被告蒋
坚强、金淑兰之间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和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30日内。本案由蓝照辉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
判员楼其超、人民陪审员周彩燕组成合议庭，定于2017
年5月25日上午9时在本院黄宅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640号

黄丰：本院受理原告张佳君诉被告黄丰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726民
初640号起诉状副本和开庭传票等。原告要求：判令被
告归还原告本金30000元及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和
三十日。本案由审判长张孟有、代理审判员杨利智及
人民陪审员周彩燕组成合议庭，定于2017年6月1日
上午9时00分在本院黄宅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566号

印勇建：本院受理原告吴水火诉被告印勇建承揽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 0726 民初 566 号起诉状副本和开庭传票
等。原告要求：一、判令被告立即支付欠款28747元，
并支付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
自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二、本
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和三十日。本案由审
判长张孟有、代理审判员杨利智及人民陪审员周彩燕
组成合议庭，定于2017年6月6日上午9时20分在本
院黄宅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638号

方家友：本院受理原告张天顺诉被告方家友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 0726 民初 638 号起诉状副本和开庭传票
等。原告要求：一、判令被告方家友立即归还原告本
金20000元借款，并支付借款时约定的月利率2%利
息；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和三十日。本案
由审判长张孟有、代理审判员杨利智及人民陪审员周
彩燕组成合议庭，定于2017年6月6日上午9时在本
院黄宅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7240号

薛光明、孙敏：本院受理原告朱圣方诉被告薛光
明、孙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726 民初 7240 号民事判决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7670号

薛光明、孙敏：本院受理原告薛阳春诉被告薛光
明、孙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726 民初 7670 号民事判决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7673号

薛光明、孙敏：本院受理原告薛阳春诉被告薛光
明、孙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726 民初 7673 号民事判决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802民初28号

娄元文：本院受理原告
陈小龙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送达（2017）浙 0802
民初28号案件的起诉状副
本及证据材料、应诉与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
政监督卡、风险提示卡、
外网查询告知书等。原
告诉请要求你支付借款
200000 元及相应利息，并
承担本案诉讼费。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 3 日（遇节假日顺延）上
午9时00分在本院审判大
楼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平)安罚履催〔2017〕01号

当事人：杭州恒诚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地址：浙江省
杭州市沈半路398号二楼，法定代表人:史一杰，企业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106万元，拥有房屋建筑工
程建立乙级资质和市政公用工程乙级资质。

2015年10月12日，本局对杭州恒诚工程项目管理有

限公司对宝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5.6”高处坠落事故负

有责任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处罚款人民币贰拾万零

贰仟元整。该案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平安监管罚

〔2015〕45号）于2015年10月13日送达当事人，已经发生

法律效力。当事人在2015年12月14日向温州市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局申请行政复议，温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局作出了维持原机关处罚决定的行政复议决定（温安监

管复议[2015]1号）；2016年3月21日当事人向平阳县人

民法院起诉，平阳县人民法院作出了驳回诉讼请求的判

决（（2016）浙0326行初46号），当事人不服一审判决向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现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

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2016）浙 03 行终

324号)。当事人至今未履行行政处罚确定的法定义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的规

定，现催告当事人立即履行如下义务：

1、缴纳罚款人民币贰拾万零元整；

2、缴纳3%加处罚款贰拾万零元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六条的规

定，当事人有陈述、申辩的权力。当事人如要求陈述、申

辩的，请在接到本催告书之日起七日内向本局提出。催

告书送达十日后，当事人如仍未履行罚款人民币贰拾万

零贰仟元和缴纳3%加处罚款人民币贰拾万零贰仟元的

处罚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三

条的规定，本局将依法申请平阳县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特此催告。

联系人：平阳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地址：平阳县平鳌路166号（原九凰山收费站）

联系电话：0577-63882921、63882927

邮编：325400

平阳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2017年2月24日

平阳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履行催告书
(平)安罚履催〔2017〕02号

当事人：史一杰，男，汉族，1973年12月5日出生，
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嘉绿苑西35幢1单元
101室。

2015 年 10 月 12 日，本局对史一杰对宝腾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5.6”高处坠落事故负有责任依法作

出行政处罚决定：处罚款人民币贰万元整。该案的

《行政处罚决定书》（平安监管罚〔2015〕46 号）于

2015 年 10 月 13 日送达当事人，已经发生法律效

力。当事人史一杰在2015年12月14日向温州市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申请行政复议，温州市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局作出了维持原机关处罚决定的行政复

议决定（温安监管复议[2015]2号）；2016年3月21日

当事人向平阳县人民法院起诉，平阳县人民法院作

出了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2016）浙 0326 行初 45

号），当事人不服一审判决向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提起上诉，现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作出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2016）浙 03 行终 325

号)。当事人至今未履行行政处罚确定的法定义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

条的规定，现催告当事人立即履行如下义务：

1、缴纳罚款人民币贰万元整；

2、缴纳3%加处罚款贰万元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六

条的规定，当事人有陈述、申辩的权力。当事人如

要求陈述、申辩的，请在接到本催告书之日起七日

内向本局提出。催告书送达十日后，当事人如仍未

履行罚款人民币贰拾万零贰仟元和缴纳3%加处罚

款人民币贰拾万零贰仟元的处罚决定，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本局

将依法申请平阳县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特此催告。

联系人：平阳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地址：平阳县平鳌路166号（原九凰山收费站）

联系电话：0577-63882921、63882927

邮编：325400

平阳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2017年2月24日

平阳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履行催告书


